
 

    

各学院： 

毕业生合影照片是学生在校学习历程的生动见证，是无

比珍贵的档案资料，更是我校档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目前，2023届毕业生即将毕业离校，为做好毕业生合影

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，现就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照片归档范围及要求 

（一）归档范围 

1.2023 年毕业的本、专科毕业生合影； 

2.参与合影人员名单。 

毕业生合影按入学年，以班级为单位。班级人数较少时，

可以按专业为单位。 

（二）归档要求 

1.照片正面：照片以“潍坊学院××学院××级××专

业×层次×班毕业合影”为标题，位于照片顶端，并标注拍

摄时间。如：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（特教幼教师范学院）

2020级学前教育专业专科 1班毕业合影  2023.6.**。 

2.照片背面：按照片中人员顺序标注合影人员名单，且

与照片塑封在一起(照片正面不要出现人员名单)。 

3.照片尺寸：8寸（20CM*15CM）。 

4.塑封好的照片及电子版（照片、名单）按照要求移交

学校档案馆。 

二、档案系统录入要求 



 

（一）录入年度：照片应按入学年度录入，不能按毕业

年度录入。如：2019 级体育教育专业，录入年度为 2019。 

（二）案卷级：题名以“潍坊学院××学院××级××

专业×层次×班毕业合影及名单”形式录入。 

（三）文件级： 

件号 1 录入“潍坊学院××学院××级××专业×层次

×班毕业合影”； 

件号 2 录入“潍坊学院××学院××级××专业×层次

×班毕业合影名单”。 

（四）上传原文：在文件级上传原文。照片电子版及合

影人员名单（PDF 格式）在相应的位置上传原文。 

（五）其他录入要求参见《潍坊学院档案整理规则》。 

三、档案移交 

按照归档要求核查无误后，以学院为单位，在规定时间

（附件 1）内归档，填写《潍坊学院档案资料交接单（声像

档案）》（附件 2），与学校档案馆办理档案移交手续。 

联 系 人：修雪丽  王晓春    

联系电话：8785938 

 

附件：1.2023 届毕业生合影归档时间安排 

  2.潍坊学院档案资料交接单（声像档案） 

 

档案馆 

2023 年 5月 24日   



 

  附件 1： 

2023 届毕业生合影归档时间安排 

归档时间安排 二级学院 
档案馆 

人  员 

6月 5日--6月 9日 

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

修雪丽 
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

文史学院（文化与旅游学院） 

经济管理学院 

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 

王晓春 
生物与海洋学院 

外国语学院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

6月 12日--6月 16日 

种子与设施农业工程学院 

修雪丽 计算机工程学院 

政法学院 

机械与自动化学院（潍柴产业学院） 

王晓春 建筑工程学院 

教师教育学院（特教幼教师范学院） 

6月 19日--6月 27日 

传媒学院 

修雪丽 美术学院（陈介祺金石书法学院） 

北海国际学院 

体育学院 

王晓春 音乐学院 

歌尔科技产业学院 



 

附件 2： 

潍坊学院档案资料交接单 

（声像档案） 

类别档号 
声像档案： 

（注：此处填写档号， 可附加纸张） 

数  量 
长期         卷，永久         卷， 

照片电子版         ，名单         。 

案卷质量

检查情况 

 

检查人：        立卷人：              时  间： 

业务指导部 

意  见 

 

        签  字：              时  间：  

保管利用部 

意  见 

    

        签  字：              时  间：       

移交部门   

（公章） 

经办人 
 

档案馆 

（公章） 

经办人 
 

负责人 

(签  字) 

 负责人 

(签字) 

 

日  期 
 

日  期 
 

 

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移交部门和档案馆各存一份。 


